

涪财政发〔2023〕791号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推动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区贯彻实施，建立健全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反馈和指导机制，以高质量会计信息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财政、国资监管工作全局，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渝财会〔2023〕24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作如下通知：

一、提高认识，增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为规范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确保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完整准确全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加强财会监督、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各有关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强化企业会计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守责敬业，坚持准则，为企业会计准则顺利实施奠定基础，不断推升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企业会计准则培训，提升会计人员业务素质

一是各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工作，加大企业会计准则的宣传力度。二是各有关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强化企业会计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加深会计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的认识和理解，着力提升企业会计人员专业技能。

三、深入调查分析，助力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设

财政部门、国资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本地区高端会计人才的“外脑”作用，适时开展企业会计准则实施调查指导，逐步实现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全覆盖，进一步推动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各有关企业要根据本企业情况，主动开展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情况分析，全面掌握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上的问题和不足，形成实施案例，并及时反馈，助力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及实施。

四、建立常态化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根据“上级引领，企业跟进，部门协同”的原则，建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长期稳定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报告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报告采取以企业为主，实事求是；定期报告，应报尽报；部门联动，分工合作的原则展开，实行企业自行报告，部门协同把关，财政部门汇总报送的方式进行。

报送时间：2023年首次报送时间为今年9月10日前，内容包括2022年以来的有关情况；2024年起每年报送两次，报送时间分别为每年3月10日前和8月10日前。

报送渠道：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告有关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文档一并报送区国资委财务监督与收益管理科，联系人：雷智，联系电话：134*******7，邮箱：304013665@qq.com； 

报送内容：推动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总体情况、推动准则实施的做法和成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关准则实施的处理处罚情况、典型案例，有关准则实施的调研成果、政策建议等。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请填列《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反馈表》（见附件）后报送，报送的典型案例应当说明案例背景及来源、处理处罚依据及分析、有关政策建议等，并将有关处理处罚决定等文件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报告是上级部门赋予基层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各有关企业务必提高站位，通力协作，保质保量完成，为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及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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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反馈表 
	事项
	内容

	您所在企业会计核算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请详细描述问题的背景以及具体核算的难点，一个问题填一份。）

	该问题涉及的具体会计准则
	（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您认为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针对该问题有何对策建议
	

	反馈单位
	
	所属行业
	

	反馈人姓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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